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ookmark: _GoBack]　　　教师企业实践安全责任书
（仅供参考，系部可自行制定）
为切实保障教师在企业实践期间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明确安全管理职责，增强教师安全防范意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院安全管理规定，特制定本责任书。
一、责任对象
本责任书适用于教学系部派出前往企业参加实践锻炼的全体在岗教师，含系部专任教师、校内兼课教师。
二、系部安全职责
1.系部应在教师派出前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宣讲企业实践安全注意事项。
2.系部应严格审核教师提交的企业实践申请及企业接收函，确认实践企业具备合法经营资质和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3.系部应安排专人定期与企业及教师本人沟通，了解教师在企业的工作状态与安全状况，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提醒并协助处理。
4.系部督促教师自行购买企业实践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确保保险覆盖实践全过程。
三、教师安全职责
1.教师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及实践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尊重企业文化，服从企业管理，维护学院声誉。
2.教师应在入企前主动了解实践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职业危害防护措施，掌握基本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知识。
3.教师在工作期间应严格按照企业要求佩戴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规范操作设备设施，严禁违章作业、冒险作业。
4.教师应重视交通安全，上下班途中及因公外出时遵守交通规则，选择合法合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运营资质车辆。
5.教师应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及贵重物品，不涉足危险场所，不参与与实践活动无关的非法活动。
6.教师应保持通讯畅通，定期向系部汇报实践情况。发生安全事故或突发紧急事件时，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企业主管、系部及家属报告，必要时报警求助。
7.教师因个人原因离开实践企业或从事与实践任务无关的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及法律后果由教师个人承担。
四、安全事故处理
1.教师在企业实践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报告系部负责人和学院相关职能部门。
2.事故发生后，系部应积极配合企业及有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学院规定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3.因教师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或企业安全管理规定而引发的事故，由教师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4.系部应协助教师做好工伤认定、保险理赔等善后工作，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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